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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支付机构备案管理办法

（试 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支付机构的备案管理，促进支付服务市场有序

发展，依据《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》、《非金融机构支付服

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、《云南省支付机构监管办法》（试行）等有关

规定，结合云南省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已获取《支付业务许可证》，并拟在云南

省内外开展业务的云南省法人支付机构及拟在云南省内成立分支机

构（以下简称分公司）开展业务的省外法人支付机构。

第三条 注册地在云南省并拟在云南省内外设立分公司开展、

终止支付业务及备案后相关内容发生变更的法人支付机构，由该法

人机构向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进行备案。

注册地不在云南省并拟在云南省内开展、终止支付业务及备案

后相关内容发生变更的法人支付机构，由该支付机构的分公司向中

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进行备案。

第四条 未办理备案或备案不符合规定要求的，不得擅自开展支

付业务。

第五条 办理备案时需提交下列资料，所有文档资料上需加盖

单位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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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支付机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书面申请；

（二）支付机构基本情况；

注册地不在云南省的法人支付机构，基本情况应包括机构名称、

成立时间、办公地址、高管人员基本信息、注册资本（实缴货币资

本）、主要出资人、持股比例及其财务状况（格式见附 3（3））。上述

资料应区分法人支付机构和分公司分别报送。

注册地在云南省的法人支付机构，基本情况仅需提供分公司基

本情况。

（三）支付机构《支付业务许可证》（副本）复印件；

（四）支付机构的法人机构或分公司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；

（五）分公司内部机构设置、人员配备详细情况及主要负责人

的履历、学历及职称情况；

（六）支付业务办法及客户权益保障措施、风险管理和内部控

制制度、支付业务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、支付服务协议的格式条

款；

（七）支付机构备付金银行及备付金存款账户等相关情况；

（八）支付机构的法人机构或分公司的应急处置预案；

（九）支付机构的法人机构及其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十）技术安全性检测认证证明（复印件）；

（十一）信息安全及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；

（十二）支付机构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等按要求公示的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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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；

（十三）备案资料的真实性申明；

（十四）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要求的其他资料。

第六条 分公司备案资料内容发生变更的，应在变更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办理备案手续。

第七条 分公司终止支付业务的，应在其法人机构做出决定之

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办理备案手续，并提交下列文件、资料。

（一）支付机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书面申请；

该书面申请中应包括终止、停业或被终止支付业务的地域范围

和类型，并加盖支付机构及其分公司印章。

（二）支付机构或其分公司客户合法权益保障方案；

（三）支付机构或其分公司支付业务信息处理方案；

（四）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要求的其他资料。

第八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负责解释、修订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。

本办法印发前已在云南省开展业务的支付机构应在办法印发之

日起一个月内按本办法补办备案手续。


